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第十屆第四次理事暨第二次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95年11月21日（星期一）下午2時至4時
地    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鑄秋大樓2127室（台北市貴陽街一段56號）  

出    席：劉兆玄理事長(東吳大學）、牟宗燦理事(世新大學)、李天任理事（中國文化大學）、張家宜理事（淡江大學）、錢建嵩理事（中原大學） 
彭宗平監事召集人(元智大學)、張光正監事(實踐大學)。【詳簽到表，理事應出席9人，實際出席5人；監事應出席3人，實際出席2人】
請    假：程包家駒理事（長庚大學）、黃榮村理事(中國醫藥大學)、
傅勝利理事(義守大學) 、程海東理事（東海大學）、黎建球監事(輔仁大學)。

列    席：本會李貴英祕書長、
東吳大學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主    席：劉兆玄理事長（東吳大學）                     記錄：俞玉鳳
壹、宣布開會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參、主席報告
1、95學年度大學校長會議已訂於96年1月11-12日假國立中山大學舉行，本會已請各會員學校於12月1日(五)前將提案以電子郵件傳送協進會彙整。
【會議通過授權劉理事長將各會員學校所提議案先行檢視篩選後，送大學校長會議承辦學校】
2、行政院勞委會研議修正之勞動三法草案擬開放教師籌組工會，因涉及制度重大變革，故將徵詢相關團體意見，俾作為政策因應之參考。本會將委請東吳大學及世新大學人事室主任代表出席。
【與會之共識：本會不表示任何立場，惟開放教育事業可組織工會，教師、職員及工友可能各有不同之考量，且教師已有教師會，是否需再另組教師工會，似宜斟酌，並予慎重考慮？且其涉及之相關權利義務之規範亦可能改變。】
肆、提案討論(各議案討論附件存卷) 
第一案案由：本屆全體會員學校代表名單部分異動，提請審核。
提案：本會祕書處
說明：

一、依內政部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4條規定，人民團體應建立會員會籍資料，隨時辦理異動登記，並由理事會於召開會員大會15日前審定會員資格，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二、本會團體會員代表係由各會員學校校長擔任，95年度計有佛光大學等6會員學校校長異動，其會員代表依規定由新任或代理校長接替。

決議：通過。
第二案案由：本會96年度預算草案，提請討論。
提案：本會祕書處
說明：

一、依人民團體法(34)及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12、18)規定，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表應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提經大會通過後報核，因故未如期召開大會者，先經理監事聯席會通過。

二、本草案依據本會章程第16條及第33條規定並參考近兩年之預、決算擬訂。

決議：通過。
第三案案由：本會96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提案：本會祕書處
說明：本會96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業已研擬完成，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本會96年度補助會員學校舉辦有關提升高等教育系列研討會之主題，提請討論。  

提案：本會祕書處
說明：
一、為提升高等教育水準並促進各會員學校校務發展，擬由本會研訂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改革、增進私立大學學術教育地位之主題，補助各會員學校辦理研討會。
二、本會暫規劃部分主題為：1、大學法修正相關配合措施2、大學校院評鑑與退場機制3、大學教師評鑑4、私立大學捐款及募款5、私立大學校院退撫制度。
決議：增加學雜費調整方案、因應少子化之趨勢對大學招生策略及高等教育衝擊之探討。
第五案案由：請同意續以本會94年9月13日臨時會員大會有關私校教職員退撫制度之結論，做為本會與其他私校團體協商之版本。

提案：劉理事長兆玄

說明：

一、為增進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權益，縮短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金差距，在前理事長世新大學牟校長及葉至誠主祕積極推動下，教育部於94年8月15日完成草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此一草案經本會94年9月13日第九屆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討論後，認為草案係在永續經營、衡平性及合理性之前提下所規劃，且退撫所得高於現制，故本會表示支持，並期待早日完成立法，確保私校教職員之退撫權益（如附件）。草案重點簡述如下：

（一）採確定提撥制：由教職員、學校、政府共同定期撥繳一定費用，經妥善管理運用孳息，供教職員於退休撫卹時領取。

（二）提撥金額：教職員本薪加一倍乘以提撥率

（三）提撥率：12%

（四）提撥金額之分攤方式：教職員個人負擔35%，其餘65%由各校原繳納至私校退撫基金之3%學費支應，不足之數由政府主管機關負擔。（如表一）

表一：

	項  目
	來    源
	佔應提撥數額之比例

	自提部份
	教職員負擔35%
	35%

	公提部份
	由各校原撥繳之3%學費支應，不足之數由政府負擔。
	65%


註：各私校除原應繳納之3%學費外，不須再負擔任何經費。
二、95年10月24日教育部邀集本會、私立學校教育事業協會、私立學校文教協會、全國教師會、私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院相關部會代表，召開研商建置「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儲金制度」會議。會議中教育部又提出不同於94年8月15日草案內容，構想以提高私校經費負擔之方式做為規劃方向，其重點分述如下：

（一）同樣採用確定提撥制

（二）提撥金額同為教職員本薪加一倍乘以提撥率

（三）提撥率：依各校「學費貢獻度」分為12%、11%、10%三級。所稱之「學費貢獻度」係指各校所收學費3%佔該校應提撥金額之比例，比例高於35%以上者適用12%提撥率、比例介於20%～35%者適用11%提撥率、比例低於20%者適用10%提撥率。

（四）提撥金額之分攤方式分為以下甲、乙兩案：
甲案：

	項  目
	來    源
	佔應提撥數額之比例

	自提部份
	教職員負擔35%
	35%

	公提部份（一）
	各校原撥繳之學費2%挹注
	26%

（各校不同）

	公提部份（二）
	學校董事會和政府各負擔50%
	39%

（各校不同）


註：甲案公提部份（二）政府負擔1,103,997,416元，各私校合計負擔1,125,995,939元。
乙案：

	項  目
	來    源
	佔應提撥數額之比例

	自提部份
	教職員負擔35%
	35%

	公提部份（一）
	各校原撥繳之學費3%挹注
	38%

（各校不同）

	公提部份（二）
	學校董事會負擔80%

政府負擔20%
	27%

（各校不同）


註：乙案公提部份(二)政府負擔292,894,259元，各私校合計負擔1,180,641,047元。

三、因教育部之新構想將增加私校經費支出，討論時各私校團體、私校退撫會以及教師會代表均表異議，多認為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同為國家教育下一代，且私立學校替政府分擔了70%以上的高等教育工作（以專科以上學生人數比例計算），教育部不應該再增加私校財務負擔。因意見紛歧未能形成共識，最後主席裁示「請各私校團體、教師團體分別進行整合，於二個月內提出各自對於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儲金制度之主張（宜至少各提出二個版本，排列優先順序），並先期進行意見交流，副知本部。」針對此會議結論，私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已主動邀請本會、私立學校教育事業協會、私立學校文教協會等私校團體，安排於11月23日召開會議共同研商版本。

四、茲因教育部原於94年8月15日所提之草案，係在不增加私校負擔、提高教職員退撫所得、以及兼顧永續經營、衡平性及合理性之前題下所規劃，並已經本會第九屆臨時會員大會做成結論形成共識，是以建請同意繼續以此一草案內容做為11月23日本會和其他私校團體研商時之建議版本。

決議：繼續以本會第九屆臨時會員大會所支持之草案內容與其他私校團體研商。

附帶決議：就本案先進行全盤規劃，並擬訂行動計畫，將逐步行動之詳細安排擬妥後，爭取泣法院支持，再請各校分請立法委員協助，俾各方形成共識。
第六案案由：討論教育部用校舍建築面積規範各大學發展之標準。
提案：劉理事長兆玄

說明：本案之提出起於中國文化大學張鏡湖董事長所提供之資料，對教育部用校舍建築面積規範各大學發展所制定之標準，列舉出三大缺失(詳參閱附件)；於今會議提出先進行意見之交流。
決議：請文化大學繼續進行進一步之研究，就情況相近之韓國、香港、日本及新加坡等地予以分析比較，再提出一合理之標準。
第七案案由：討論公私立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方案之原則。
提案：劉理事長兆玄
說明：
一、針對教育部「95學年度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方案」，新增諸多經營指標條件，非但未給予各校多元化之發展，更限縮各校財務經營與運作之自主性。

二、為建立公平、合理、彈性之公私立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方案，擬提出一建議原則(如附件)，俾作為與教育部協商之依據。
決議：本建議案除與教育部協商外亦可向立法委員溝通，提出合理論點(或立法)作為教育部支持調漲之依據。
【附記：教育部可訂定保障學生受教權之宏觀指標如生師比、財務收支、教學評鑑、樓地板面積、辦學績效、行政程序等為審查學雜費調漲依據；而清寒助學措施為政府應負之責任，應在助學貸款政策予以改善，不應與學雜費相混，若以學雜費提撥獎勵學習成績優異之學生是較合理之作法。綜合與會意見，希望教育部將本案作為一公開議題，邀請立委、媒體記者、學生及家長共同探討，本會則應積極說服立法委員，爭取支持】
伍、臨時動議

案由一：建請本會致函教育部就大學教官體系之變革，應邀集各校校務及學務主管研議，並正視大學校園教官之角色與功能，確保校務運作品質。
提案：彭召集人宗平
說明：(詳如附件)
決議：通過，請元智大學提供函稿予本協進會。
案由二：比較興學基金會分析稅式支出後所提出之私立學校法第50、51條修正草案，與立委所提出之修正草案。
提案：劉理事長兆玄
說明：(詳如附件)
決議：支持立法委員所提之修正草案。
陸、散會(1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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